（學校全銜）
○○○學年度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第○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年○月○日（星期○）上（下）午○時○分
地    點：
主    席：校長○○○                        紀錄：○○○

壹、報告事項：
1、 本校於○○○年○月○日（星期○）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涉及校園事件(校安通報序號：○○○○○○○)，並於○○○年○月○日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遺辦法(以下稱解聘辦法)第9條規定審議決議受理檢舉。
2、 依據解聘辦法第12、13條規定受理檢舉事件後於7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調查方式。說明如下：
(1)、 校事會議認行為人涉及第二條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情形者，由校事會議依解聘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2)、 校事會議認行為人未涉及第二條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情形，而有涉及考核辦法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者，學校應適用或準用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
(3)、 調查前項規定之教師懲處事件時，發現該事件涉及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情形者，應報學校確認後，改由校事會議依解聘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4)、 行為人疑似有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經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者，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辦理。
3、 依據解聘辦法第16條規定，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時，由縣府教育處從調查人才庫推舉3倍至5倍學者專家，供學校遴選3人或5人為委員，並應全部外聘；偏遠地區學校外聘調查委員有困難者，學校主管機關應給予必要之協助。調查小組委員應包括法律專家學者至少1人。但偏遠地區學校，不在此限。
  八、本會議所討論事項依據解聘辦法第5及19條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事會議案件之所有人員，另依刑法及行政程序法亦有相關保密規定，請所有與會人員克盡保密責任。
貳、討論事項（含表決方法及結果）：
案由一：依據解聘辦法12、13條規定，審議本案之調查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請說明案件情形，並由承辦處室說明案件情形調查方式之差異。)
決  議：
1、 該師疑似涉及ˍˍˍˍˍˍ規定情形者，由校事會議依解聘辦法規定組成ˍˍ人(3或5)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備註：請委員討論及確實說明該師疑似違反行為之適用款次及組成調查小組人數，如：疑似違反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至第11款非性別事件、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5款非性別事件、教師法第16條第1項或教師法第18條第1項)
2、 票數：
(1) 由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調查。(5票)
(2) [bookmark: _GoBack]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0票)
(3)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調查。(0票)
(4) 棄權。(0票)
3、 後續函請縣府推舉名單後，再另行簽組本案調查小組委員。
參、臨時動議：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肆、散會：上（下）午○時○分

（學校全銜）
○○○學年度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第○次會議簽到表

 (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3分之1)

	身分
	職稱
	姓名
	性別
	簽到

	校長
	校長
	
	
	

	家長會代表
	
	
	
	

	行政人員代表
	
	
	
	

	教師(會)代表
	
	
	
	

	校外人員(請擇一)
□教育學者
□法律專家
□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
	
	
	
	



註：校外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學者專家身分請依照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外學者專家人才庫設置要點」第2點及第3點規定辦理。他校之校長、師長屬社會公正人士，非教育學者。

列席人員：

工作小組：


(學校全銜)開會通知單

[bookmark: 開會事由]開會事由：有關本校○○○教師疑似涉及校園事件(校安通報序號：○○○○○○○，如果沒有校安通報就不用填寫)，召開本校○○○學年度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簡稱：校事會議)第○次會議。
[bookmark: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午○時○分
[bookmark: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
[bookmark: 主持人]主持人：校長○○○
[bookmark: 聯絡人]聯絡人及電話：○○○（電話○○○○○○○○○）
備註：惠請本案校事會議外聘委員所屬單位、機關或學校給予公假登記。

[bookmark: 出席者]出席者：○○○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bookmark: 列席者]列席者：本案工作小組成員○○○、○○○
[bookmark: 副本]抄本：本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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